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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45,12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21%，可转让时

间为 2018 年 11 月 9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

名或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

一致行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人员任

职情况 

本次解

限售原

因 

本次解除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尚未解

除限售

的股票

数量 

1 肖融 否 无 

D 自愿

限售解

除限售 

14,720 0.0695% 0 

2 张婷 否 无 

D 自愿

限售解

除限售 

18,200 0.0859% 0 

3 肇康 否 无 

D 自愿

限售解

除限售 

12,200 0.0576% 0 

合计 - 45,120 0.2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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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书》中的第四条规定：“如本协议规定的禁售期未满，

出现以下任何情形之一的，乙方承诺自愿放弃已购买的全部股份，以最初的原始

购买价格向公司返还全部激励股份：（1）乙方向公司辞职的；（2）乙方与公司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的；（3）乙方劳动合同到期不与公司续约的；（4）股东会决议确

定禁售期未满，公司有权回购的其他情形。”  

肇康已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向公司辞职，符合《股份认购协议书》中的上述

条款，其所持股份可解除限售。 

张婷已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向公司辞职，符合《股份认购协议书》中的上述

条款，其所持股份可解除限售。 

肖融已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向公司辞职，符合《股份认购协议书》中的上述

条款，其所持股份可解除限售。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1,804,570 55.75%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9,044,250 42.71% 

2、个人或基金 327,070 1.54% 

3、其他法人 0 0% 

4、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9,371,320 44.25% 

总股本 21,175,890 100%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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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北京信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6 日  


